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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工学院教务处文件 

盐工教〔2024〕22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4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

项目申报和结题工作的通知 

各教学单位： 

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管理办

法的要求，学校决定组织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和结题工作。现

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项目申报 

（一）立项原则 

学校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宗旨在于，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

教育的有机融合，推进我校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，搭建学生参与创新

创业的平台，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、创业实践等创新创业活

动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、创造思维和创业本领，激励学生崇尚科学、追

求真知、锐意进取、开拓创新，培养适合行业企业和产业需求的高素质应

用型人才，以创新引领创业，以创业促进高质量就业。 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，坚持“过程参与、

实践创新、切实可行”的原则，遵循“理实结合、鼓励创新、培养素质、提高能

力”的要求和“自由申请、公平立项、择优资助、规范管理”的程序，以推进素

质教育为主题，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，以增强学生创新精神、创业意识为

重点，扩大项目覆盖范围，健全立项结题机制，优化项目管理，推动形成“国家、

省、校、院”四级实施体系。 

（二）项目类型 

1.创新训练项目。主要支持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，自主完成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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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研究项目设计、条件准备、项目实施、报告撰写、成果交流等工作。 

2.创业训练项目。主要支持本科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商业计划书编制、

可行性研究、企业模拟运行、撰写创业报告等工作，每个学生须在项目实施过程

中扮演一个或多个角色。 

3.创业实践项目。主要支持学生团队在学校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，主要利

用创新技术成果，研发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和服务，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

实践活动。 

本次立项的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级别分为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（推荐）、

省级创新训练项目、校级创新训练项目、校级创业训练（实践）项目四类，省教

育厅推荐至教育部的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，未获教育部批准的参照省级

项目执行。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设立重点支持领域项目。 

（三）申报要求 

1.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以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为导向，鼓励有创业意向的

学生参与，鼓励有技术成果转移、产品落地的指导教师参与，国家级项目务必要

以参加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大赛为目标，指导教师必须近三年有授权发明专利或技

术成果转移。 

2.项目团队成员原则上为全日制普通本科在读学生，鼓励跨学科、跨学院、

跨专业的学生组成项目团队申报，每个团队人数应控制在 5 人以内，项目主持人

不超过 2 人，每名学生在校期间只能参与申报一项创新创业训练项目，原则上以

一、二年级学生为主，要求申请者必须品学兼优、学有余力，有较强的独立思考

和创新意识，对科学研究、科技活动或社会实践有浓厚的兴趣和坚强的毅力。 

3.申报项目学生需认真填写《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

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 和 2），学生可结合所学专业知识自拟题目、自拟方案、自由

申报实践创新项目，也可由教师结合教科研课题，提出综合性、训练性的项目，

供学生选择。项目选题要求思路新颖、目标明确、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，学生要

对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进行可行性分析，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优化，保证在

在校期间完成。 

4.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期限为 1年，省级以上项目需按照省里要求在线提

交一次中期报告、两次季度报告和一次结题报告。 

（四）立项数量 

2024年学校计划遴选确立 600 个项目，其中国家级项目（推荐）40 项，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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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项目 100项、校级创新项目 420项、校级创业计划（实践）项目 40 项。 

各学院推荐立项数量以省教育厅给学校的名额计划、今年参加大学生创新大

赛校赛数量、去年创新大赛成绩和各学院在校学生数量为依据。 

（五）经费资助 

学校对立项的训练项目给予经费资助，鼓励学院对立项项目经费进行配套。

经费由指导教师代管，由承担训练项目的学生使用。为保证项目经费的合理使用，

最大限度地发挥经费的效益，经费使用范围原则上为：材料器件费、制作加工费、

参考资料费、打印复印费、交通差旅费等与学生开展创新训练工作密切相关的支

出，会议费、劳务费、餐费和通讯费等不予报销。 

各学院可根据本学院实际情况和需求，统筹管理和使用本学院所有教学经

费。 

（六）组织管理 

1.项目遴选 

①申报。项目申报实行项目主持人制，项目主持人需填写《江苏省高等学校

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和 2），申报表提交至各教学单位教

务科。 

②初评。各教学单位对本单位申报项目初评后，择优推荐报学校教务处。各

教学单位按照国家级项目（推荐）、省级项目和校级项目分别推荐（推荐限额具

体见附件 4）。 

③复评。学校对各教学单位推荐的省级以上项目进行复评，校级项目不再组

织复评，最终确定拟立项资助项目。 

④公示。根据评审结果，由教务处公示一周。 

⑤发文公布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由教务处发文公布。 

2.过程管理 

项目立项后，项目主持人应按《申请表》规定的时间和内容启动研究工作，

确保项目按期完成。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中途不可更改，且负责的项目必须在第八

学期前完成。 

各项目实施时间过半时需开展中期检查一次，省级以上项目主持人还需在系

统中填写中期检查报告。对不能按时递交中期检查报告者或无明显进展的项目，

主管部门将停止资助，且下一年度不得重新申报。 

3.项目验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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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主持人经指导教师审核后提出项目验收申请，填写项目验收鉴定书，撰

写不少于 3000 字的项目总结报告提交学校主管部门，由学校组织专家对项目完

成情况进行验收鉴定，给出鉴定结论，分为优秀、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。定为

不合格等级的项目，该项目负责人与指导教师均暂停一年申报项目。不能按期进

行验收鉴定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应书面提出延期鉴定的申请，说明具体原因，报

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延期。项目验收原则上每年验收一次，学校将验收结果和项

目成果及时报上级主管部门。 

（七）申报要求和时间 

《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和 2）请

用 A4纸双面打印，提交各教学单位教务科。请各教学单位初评完毕后，将本部

门省级及以上项目申报表等纸质材料报送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，申报表电子文档和

所有项目汇总表（见附件 3）请各教学单位汇总后发送至邮箱 shiminmin@ycit.cn。

除管理部门外，不接收教师或学生个人单独申报材料。提交学校教务处截止时间

为 2024 年 5月 30日。 

二、项目结题验收 

（一）验收材料 

盐城工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鉴定书（见附件 5）、汇报 PP5 电子档、

项目研究成果报告、作品（包括图片、视频、网站等）、支撑材料等。 

（二）验收工作 

所有项目鉴定书纸质档一式两份，用 A4 纸双面打印签字，其他材料根据项

目实际情况选择打印或 PPT 展示。项目鉴定书请各学院汇总后于 5月 23 日下班

前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，其他材料请自行带到答辩现场。 

国家级和省级项目主持人登陆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平台，填写季度报

告、中期报告和结题报告；于 5月 29日周三下午 2：00 前到博学楼 B 区参加现

场答辩；并及时加入 QQ 联系群（群号：344826266），便于通知和提交电子材料。 

校级项目请各学院自行组织答辩，并将答辩情况记录表（见附件 6）纸质档

于 5月底签字盖章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，电子档及所有校级项目的结题材料发送

至邮箱 shiminmin@ycit.cn。 

（三）其他 

凡 2022 年之前立项而未能验收结题的，项目予以终止；2023 年立项未达到

结题要求的，应申请延期，同时须递交以下材料：①阶段性成果；②项目未完成



－5－ 

原因的分析报告；③延期验收的书面申请。 

三、其他 

教务处联系人：孔剑锋、施敏敏，联系方式：88298126，13851187687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 1：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请表（创新训练项目） 

附件 2：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请表（创业训练和创业

实践项目） 

附件 3：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汇总表 

附件 4：各教学单位限额推荐数量 

附件 5：盐城工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鉴定书 

附件 6：2023 大创项目结题情况记录表（校级） 

 

 

 

 2024年 5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  大学生  创新创业  训练计划  申报  结题 

发送：各教学单位 

盐城工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月 20日印发  


